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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本校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所辦理之各專班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計費標準有

所依循，特訂本標準。 

第二條    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各專班學生當階段之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計費標準應依下

列原則辦理： 

一、EMBA：每學分（企業參訪除外）9,000元，學雜費採隨科收取，每科2學分學

雜費基數為4,500元，每科3學分學雜費基數為7,000元。每學期修習3科9學分者，

學雜費優待為20,000元，修習超過3科的部分，則依每科學雜費基數計算。 

二、EMLBA：每學分（企業參訪除外）9,000元，學雜費採隨科收取，每科2學分

學雜費基數為4,500元，每科3學分學雜費基數為7,000元。。每學期修習3科9學

分者，學雜費優待為20,000元，修習超過3科的部分，則依每科學雜費基數計

算。 

三、IEMBA海西班、上海班：每學分（企業參訪除外）11,000元，學雜費採隨科收

取，每科2學分學雜費基數為5,000元，每科3學分學雜費基數為7,500元。每學

期修習3科9學分者，學雜費優待為22,000元，修習超過3科的部分，則依每科學

雜費基數計算。 

四、IEMBA越南班及泰國班：每學分14,000元（企業參訪除外），每科學雜費基數

為8,500元。每學期修習3科者，學雜費優待為25,000元，修習超過3科的部分，

則依每科學雜費基數計算。 

五、企業參訪學分費：各專班得酌減每學分1,000元。 



六、各專班（IEMBA泰國班除外）學生於當階段若無修課但有註冊，則依各專班

一科（EMBA、EMLBA、IEMBA海西班、上海班以三學分計）學雜費基數收

取。 

第三條  IEMBA 學員(越南班、泰國班學員除外)在台灣上課者，其收費標準比照 EMBA，

但 EMBA及 EMLBA 學員若因工作關係至海外上課者，則依 IEMBA 收費標準辦理。 

  第四條    本標準經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 

正時亦同。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